泉人社文〔2022〕66号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
 泉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基地（新增）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党群工作部，市直有关单位人事（干部）科：

为加强市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建设，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泉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意见》精神，经研究，决定新增厦门市金海峡高级人才培训中心泉州继续教育基地(详见附件)为泉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市级继续教育基地主要承担行业部门的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以及经国家、省人社部门审批的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研修班培训任务；协助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培训的组织管理、考试考核等工作并主动接受市县两级人社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二、各市级继续教育基地要严格按照《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规范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泉人社〔2015〕142号）等文件要求，做好继续教育办班、验证工作，要遵守各项培训制度，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内部管理，完善硬件设施，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服务水平。

三、各单位及个人应选择有资质的继续教育基地参加培训。市级继续教育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市人社局每三年对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的办学条件、教学质量、教学管理进行检查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重新确认公布市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资格。本次新增的继续教育基地有效期至2025年3月9日止。

附件：泉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新增）名单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3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泉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基地（新增）名单
	序号
	基地名称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基地地址

	1
	厦门市金海峡高级人才培训中心泉州继续教育基地
	蔡伟强
	18205918509
	泉州市洛江区平安路4号洛江企业联谊大厦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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